
常見問題 
 

1. 本案是如何被揭發的？ 
 
2023 年 1 月初，競委會注意到有傳媒報導指，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及香港置業（地

產代理）有限公司（統稱「美聯」），以及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及利嘉閣地產有限

公司（統稱「中原」）各自於相若時間發出內部通告，指示其代理從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必須在一手住宅物業交易收取最少 2%的實收佣金 1。競委會主動聯絡各方了

解事件。 
 

2. 美聯及中原在本案中作出了甚麽行為？ 
 
競委會的調查發現，於 2022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美聯及中原的高層曾六度會面，

討論如何改善營商環境及降低成本。雙方於 2022 年 12 月第六次會面時達成協議，

同意訂定在一手住宅物業交易中，收取最少百分之二的實收佣金。至 12 月下旬，美

聯及中原各自發出字眼近乎完全相同的內部通告，指示旗下代理由 2023 年 1 月 1 
日起，除非獲董事批核，否則必須收取 2%的實收佣金。 
 
競委會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協議構成合謀定價，屬嚴重反競爭行為，及／或交換

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 「第一行為守則」。 
 

3. 案中涉及的反競爭行為如何損害物業買家的利益？ 
 
在香港，一般而言，當地產發展商準備發售一手住宅物業時，會委託地產代理商協

助物色買家。發展商會就每宗成功交易向地產代理商支付佣金，通常是物業價格的

一定百分比，而佣金率是由發展商決定或設定。 
 
與二手物業市場不同，一手住宅物業的買家毋須向地產代理商支付佣金。為爭取顧

客，前線代理通常會把部分發展商支付的佣金回贈予顧客（俗稱回佣）。這意味著，

買家購買一手住宅物業時實際需支付的金額，是物業價格減去代理提供的回佣，而

買家可以選擇回佣最高的代理提供服務。 
 
美聯與中原訂定最低實收佣金率的協議，等同固定或限制了前線代理能夠向買家提

供的最高回佣水平，或令置業人士因而需支付更多。 
 
 

                                                      
1 實收佣金率是指地產發展商向地產代理商所提供的佣金，在扣除所有開支（包括給物業買家的回佣）

後，與樓價相比較的比率。 



4. 涉案的地產代理商並沒有訂定向買家提供的回佣金額／比率。為何他們的行為構成

合謀定價？ 
 
發展商向地產代理商支付的佣金，是完全由發展商自行決定，為遵從在每宗一手住

宅物業交易收取最少百分之二實收佣金的規定，前線代理能夠向買家提供的最高回

佣水平會被固定或受到限制。 
 
根據《條例》下的 「第一行為守則」，合謀定價是指價格是由競爭者之間協議訂定，

而非互相競爭而各自訂立。根據《條例》，價格包括與產品或服務供應有關的任何價

格元素，例如任何形式的折扣或回贈。因此，協議固定回贈這個價格元素，構成合

謀定價。 
 
5. 甚麼是《寬待政策》？誰有資格申請寬待？ 

 
競委會的《寬待政策》旨在向從事或牽涉入合謀行為的業務實體和個別人士，提供

強烈和透明的誘因，使其停止有關行為及向競委會作出舉報。 
 
根據現行寬待框架，首名屬於以下其中一類，並持續符合所有寬待條件的合謀成員，

將可獲得寬待： 
 
第一類：向競委會舉報其牽涉入的合謀行為，而競委會在收到舉報時尚未就該行為

展開初步評估或調查；或 
 
第二類：就競委會已經展開評估或調查的合謀行為，向競委會的調查及之後的執法

行動提供重大協助。 
 
競委會不會在競爭事務審裁處就寬待協議所涵蓋的行為，對成功申請寬待的人士（第 
一及第二類）展開任何法律程序。 
 
根據《寬待政策》，業務實體或個人如果是合謀行為唯一的主謀，或曾經脅迫其他各

方參與該合謀行為，則不會獲得寬待。 
 

6. 根據與競委會達成的寬待協議，成功申請寬待者需要履行甚麼責任？ 
 
根據《寬待政策》，成功申請寬待的企業／人士須履行寬待協議下的責任，當中包括： 
 
(a) 在整個調查及執法過程中，持續地與競委會合作； 
(b) 將寬待申請及寬待過程的資料保密；及 



(c) 推行企業合規計劃。 
 
如屬第二類寬待申請人，若有受害人就寬待協議中所涉及的行為展開後續訴訟索取

損害賠償，競委會可以向寬待申請人發出違章通知書，要求他們承認違反第一行為

守則，讓受害人可向其提出後續訴訟。 


